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作为股权登记

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股东名

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中国黄

金集团

公司

持有中金黄金的原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严格履行承诺。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度，将在中金黄金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

同公司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分配，且现金分红比例将不低于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不计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６０％

。

严格履行承诺。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中

金黄金的发展。

严格履行承诺。

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出台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将支持中金

黄金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严格履行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本结构变化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７９

号文核准中金黄金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

过

７

，

６２７．４６７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２０９

号文核准中金黄金向中金集团

发行

５３

，

７２５

，

３２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目标资产，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２１０

号文同意豁免中金集团应履行

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分两次分别向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和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５３

，

７２５

，

３２５

股和

２５

，

６４１

，

０２５

股。两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３５９

，

３６６

，

３５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发行新股前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

２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５９

，

３６６

，

３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转增

１２

股。分红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５９

，

３６６

，

３５０

股变更为

７９０

，

６０５

，

９７０

股。

（

３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７９０

，

６０５

，

９７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转增

８

股。分红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７９０

，

６０５

，

９７０

股变更为

１

，

４２３

，

０９０

，

７４６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公司上述

２

次分配、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原股改

限售

１３４

，

５６５

，

５１５

股变更为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股。

２．

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７９

号文核准中金黄金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７

，

６２７．４６７５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２０９

号文核准中金黄金向中金集团发行

５３

，

７２５

，

３２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目标资产，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２１０

号文同意豁免中金集团应履行的要

约收购义务。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向中金集团新

增发行的

５３

，

７２５

，

３２５

股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发行完成后，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

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

）

变动后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

司

１３４

，

５６５

，

５１５ ４８．０６ １８８

，

２９０

，

８４０ ５６．４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３４

，

５６５

，

５１５ ４８．０６ １８８

，

２９０

，

８４０ ５６．４２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向

８

家特定投资

者发行的

２５

，

６４１

，

０２５

股股票的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发行完成后，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

变化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

）

变动后持股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１８８

，

２９０

，

８４０ ５６．４２ １８８

，

２９０

，

８４０ ５２．４０

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３

，

８４６

，

１５３ １．０７

３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３

，

８４６

，

１５３ １．０７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３

，

０７６

，

９２３ ０．８６

５

江苏开元国际集团轻工业品

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３

，

０７６

，

９２３ ０．８６

６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２

，

９４８

，

７２２ ０．８２

７

广西君合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２

，

９４８

，

７１７ ０．８２

８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２

，

９４８

，

７１７ ０．８２

９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２

，

９４８

，

７１７ ０．８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８

，

２９０

，

８４０ ５６．４２ ２１３

，

９３１

，

８６５ ５９．５３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改的保荐机构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提出了审核意见。意

见认为：中金黄金相关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中金黄金本次部分

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中金黄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３７．４５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０

合计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３７．４５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除本公告中说明的股本变动情况外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

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

１

）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４３４

，

４８５

股；

（

２

）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３

）第一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１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

１１

，

０６９

，

５６９ ３．９５ １１

，

０６９

，

５６９ ０

２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

，

７６７

，

４１３ ０．９９ ２

，

７６７

，

４１３ ０

３

西藏公路工程总公司

１

，

９３７

，

１５６ ０．６９ １

，

９３７

，

１５６ ０

４

天津市宝银号贵金属有

限公司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２０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

５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２０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

６

山东莱州黄金（集团）有

限公司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２０ ５５３

，

４４９ ０

合计

１７

，

４３４

，

４８５ ６．２３ １７

，

４３４

，

４８５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０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Ａ

股

８９０

，

２１１

，

３０７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１

，

４２３

，

０９０

，

７４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９０

，

２１１

，

３０７ ＋５３２

，

８７９

，

４３９ １

，

４２３

，

０９０

，

７４６

股份总额

１

，

４２３

，

０９０

，

７４６ ０ １

，

４２３

，

０９０

，

７４６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１

，

８６２．８２ ２８４

，

２１０．４８ ６．２１％

营业利润

３８

，

１１７．９０ ２７

，

２８２．８２ ３９．７１％

利润总额

３８

，

９０２．７３ ２７

，

６５７．８７ ４０．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２

，

９６２．７７ ２４

，

９５８．５８ ３２．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４ ０．６０ ２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８１％ ４１．５０％ －２１．６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３０９

，

９７５．６３ １３１

，

０８７．４２ １３６．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２６４

，

３２５．２０ ６８

，

４６２．２０ ２８６．０９％

股本

４７

，

２５４．２５ ４１

，

６５４．２５ １３．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５．５９ １．６４ ２４０．８５％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生产经营状况好于上年同期，主要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国外客户订单明显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１

，

８６２．８２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６．２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２

，

９６２．７７

万元，同比增长了

３２．０７％

。公司经营势头良好，业绩稳步增长，财务状况健康。

２

、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项目的主要原因：

①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因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高毛利率产品占比增大；因公司销售渠道优化，直销超市客户增多，

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增长，导致公司利润增长幅度大于收入增长幅度。

②

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因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实际募集资金约

１６．２９

亿元，导致以上指

标增长幅度较大。

三、是否与前期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业绩快报与前期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８

证券简称：盐湖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仅为对盐湖集团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 不构成对

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建议。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

东现金选择权实施细则公告》（以下简称“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详细

情况，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

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风险提示

１

、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申报期间不停牌，公司股票自申报结束日次一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开始连续停牌，直至完成

终止上市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申报期间结束日）为本公司股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

２

、本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

２５．２６

元

／

股，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投资者以

２５．２６

元

／

股的价格卖出

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如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盐湖集团相关股份。截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的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盐湖集团股票收盘价为

２４．５１

元

／

股，比现金选

择权行权价格

２５．２６

元

／

股低

２．９７％

，如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盐湖集团相关股

份，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青海国投、

中化股份、兴云信承诺追送的股份，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３

、本次现金选择权将以异议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异议股东在本次现金选

择权申报期截止日前（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前）进行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托管交易单元（证

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无法行权，因此特别建议异议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

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４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青海国投、中化股份、兴云信将在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后，依据原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 对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实施追加送股合计

１７

，

８８６

，

５７７

股盐湖集团股

份，其中：青海国投追加对价

１０

，

９０１

，

８６９

股，中化股份追加对价

５

，

２８１

，

２１５

股，兴云信追加对价

１

，

７０３

，

４９３

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盐湖集团股本总数为

３

，

０６７

，

６１５

，

９５９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８３１

，

４５２

，

６５６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总数为

２３６

，

１６３

，

３０３

股。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公告之日，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东中，华美丰收、禾之禾、王一虹、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将放弃追送

对价，因此，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剔除华美丰收、禾之禾、王一虹、云南烟草兴云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盐湖集团享有送股权利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

数为

８６

，

３４３

，

４１４

股，按照上述数据初步测算符合送股条件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每股将获得

０．２０７１５６２４

股追送股份。

本公司将在现金选择权实施后，另行公告最终符合送股条件的流通股每股追送股份数。最终符合送

股条件的流通股每股追送股份数计算公式如下：

最终符合送股条件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每股追送股份数

＝１７

，

８８６

，

５７７

股

／

（追送股份股权登记日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总数

－

承诺放弃追送股份对价的股东所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该追加送股将在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后进行，若异议股东行使现金选

择权，将不能获得上述追送股份，敬请异议股东注意风险。

５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异议股份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其申报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股票将过户给青海国投等第三方。

一、本次现金选择权方案概述

本次现金选择权系由青海国投、中化股份、中国信达、华美丰收、禾之禾、兴云信、王一虹

７

家机构和

个人向盐湖集团异议股东提供。本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于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申报现金选择权。

二、申报现金选择权的重要事项

（一）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于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的权利系统申报现金选择权。

（二）现金选择权申报期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三）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价格为

２５．２６

元

／

股。

（四）行权要素

１

、行权申报

行权代码

０３８０１５

委托指令类别 行权

委托数量 申报的现金选择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２５．２６

元

／

股

２

、行权指令撤销

本次现金选择权行权指令在当日可以撤销。撤销行权指令时：

行权代码

０３８０１５

委托指令类别 行权撤销

委托数量 撤销的现金选择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２５．２６

元

／

股

（五）申报期满后，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三、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完成，申报、结算规则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权

证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权证登记结算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相关规定。本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操作请参阅上述文件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权证行权投资者操作指南》（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 如果异议股东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期间存在证券账

户、身份证明文件变更等情形，公司可能无法识别异议股东的证券账户或者其所持异议股份，并因此导

致无法向其派发现金选择权。 如异议股东因上述情形导致应享有现金选择权而未能获派现金选择权

的，须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以传真方式向公司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经异议股东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盖章确认的

证券账户变更证明或经公安机关确认的身份证明文件变更证明等，经公司确认无误后将相关证明文件

及委托文件以快递方式送到指定地点，在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由本公司统一向证券登记公司

办理有关行权过户手续。

如投资者需快递与本次现金选择权有关的资料，建议投资者快递寄往深圳市联系地址。委托文件

格式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布的《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

细则公告》。

（三）盐湖集团将于盐湖集团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完成及盐湖集团追送股

份过户完成后刊登换股实施公告，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换股对象为截至换股股权登记日

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盐湖集团全体股东。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盐湖集团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每

２．９０

股盐湖集团

股份将转换为

１

股盐湖钾肥的股份。

对于换股过程中产生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按小数点尾数数量大小排序，数量相同的随机排序，数量

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计量单位

１

股。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有问题，可联系股票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盐湖集团以下联系人：

（一）青海省格尔木市

联 系 人：吴文好

联系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６０００

电 话：

０９７９

—

８４４８０２０

传 真：

０９７９

—

８４３４１０４

联系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二）深圳市

联系人：李勇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京基

１００

大厦

Ｃ

栋

３

单元

１６Ｋ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手机：

１３７５１１１９３７４ １３４２４２８８０３７

联系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如投资者需快递与本次现金选择权有关的资料，建议投资者快递寄往深圳市联系地址。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２

证券简称：盐湖钾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仅为对盐湖钾肥异议股东申报行使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

不构成对申报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建议。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

限公司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实施细则公告》（以下简称“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详细情况， 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件。

如无特别说明，本提示性公告的相关释义与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保持一致。

风险提示

１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周一），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申报期间不停牌，本公司股票自申报期结束次一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开始

特别停牌，直至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毕，并自换股吸收合并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开始复牌交易，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

２

、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为

５１．４６

元

／

股， 行使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等同于投资者以

５１．４６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并获得现金对价。如投资者行使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将不再持有申

报行权的盐湖钾肥相关股份。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股票的

收盘价格为

５８

元，比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

５１．４６

元

／

股高

１２．７１％

，如投资者行使异议股份收购

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同时由于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盐湖钾肥相关股份，如果合并后存续公司

未来股价上涨，投资者将丧失股价上涨的获利机会，敬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３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将以异议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异议股东在本

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前（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前）进行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

户托管交易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无法行权，因此特别建议异议股东在

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４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异议股份申报行使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其申

报行使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股票将过户给青海国投等第三方。

一、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方案概述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系由青海国投、中化股份、中国信达、华美丰收、禾之禾、兴云信、王一虹

７

家机构和个人向盐湖钾肥异议股东提供。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于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申报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

二、申报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重要事项

（一）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申报方式

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可于申报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的权利系统申报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

（二）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申报期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一）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三） 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价格为

５１．４６

元

／

股。

（四） 行权要素

１

、行权申报

行权代码

０３８０１４

委托指令类别 行权

委托数量 申报的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５１．４６

元

／

股

２

、行权指令撤销

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指令在当日可以撤销。撤销行权指令时：

行权代码

０３８０１４

委托指令类别 行权撤销

委托数量 撤销的现金选择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５１．４６

元

／

股

（五）申报期满后，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三、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算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完成，申报、结算规则适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权证登

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相关规定。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权的具体操作请参阅上

述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行权投资者操作指南》（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 如果异议股东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期间存在证

券账户、身份证明文件变更等情形，可能无法识别异议股东的证券账户或者其所持异议股份，并因此导致

无法向其派发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 如异议股东因上述情形导致应享有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而未能获派

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的，须在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在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内以传真方式向公司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经异议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营业部盖章确认的证券账户变更证明或经公安机关确认的身份证明文件变更证明等， 经公司确认

无误后将相关证明文件及委托文件以快递方式送到指定地点，在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申报结束后，由

公司统一向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有关行权过户手续。

如投资者需快递与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有关的资料，建议投资者快递寄往深圳市联系地址。委托

文件格式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布的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实施细

则公告》。

（三）盐湖钾肥将于盐湖钾肥异议股东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完成后刊登换股

实施公告，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盐湖集团。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青海省格尔木

联系人：张继文

公司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６０００

电话：

０９７９

―

８４４８１２１

传真：

０９７９

―

８４３４４４５

联系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二）深圳市

联系人：李勇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京基

１００

大厦

Ｃ

栋

３

单元

１６Ｋ

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０

手机：

１３４２４２９２９４５ １３４２４２８８０３７

联系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如投资者需快递与本次异议股份收购请求权有关的资料，建议投资者快递寄往深圳市联系地址。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05

】号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30

；

3

、召开地点：广州市新港东路磨碟沙大街

118

号公司办公楼

201

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贵权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名，代表股份数为

592,695,524

股，占公司总股本

680,161,

768

股的

87.1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二、 会议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借用资金的议案》

同意

233,400,35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

公司、永信国际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也没有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该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余

非关联股东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 审议通过《关于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592,695,52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许丽华、吴志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６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３

，

９１４

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４．４１％

，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

，

３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３５０

万股。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度实施了资本

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分配方案，总股本增加到

１８

，

７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股东陈泽民、贾岭达、陈南、陈希、贾勇达、

ＳＵＰ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ＨＡＭＰ Ｄ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ＥＡＳＴ ＪＯＹ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泽民、贾岭达、贾勇达、陈南、陈希承诺：在前述锁定期

结束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经核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３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４１％

。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１

陈泽民

２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董事

２

陈南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董事长

３

陈希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总经理

４ ＥＡＳＴ ＪＯＹ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ＣＨＡＭＰ Ｄ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ＳＵＰ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贾岭达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副董事长

８

贾勇达

８６０

，

０００ ８６０

，

０００

监事会主席

合 计

１３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备注：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陈泽民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中，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２０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陈南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中，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４

，

９４５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１４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３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总经理陈希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中，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４

，

９４５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１４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４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副董事长贾岭达女士本次解除限售的

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中，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剩余的

１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

定。

５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会主席贾勇达先生本次解除限售的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中，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２１５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６４５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３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高管股份

６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６３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８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２８５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１４５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股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３５

号文件核准，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１００

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联合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０８

］

２８

号）同意，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实施了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３８８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分

配方案，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４８

，

６５６

，

０００

股；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实施了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

股本

１４８

，

６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

司总股本增加到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控股股东王宜明在公司发行上市文件中及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做出并严

格履行了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作为公司股东的公司董事，做出并严格履行了如下承诺：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

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销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

规担保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数量为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１．８４％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

，

１７３

，

５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人。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股）

备注

１

王宜明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１２

，

１７３

，

５７１

董事长

合计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１２

，

１７３

，

５７１

说明：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王宜明先生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股

４８

，

６９４

，

２８４

股中的

２５％

即

１２

，

１７３

，

５７１

股可上市流通；剩余的

７５％

即

３６

，

５２０

，

７１３

股，将作为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被继续锁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

２

、《股本结构查询》表；

３

、《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1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投向及可行性的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变更了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调整了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4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村

W1

栋

A

座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磅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3

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020,46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1.5647%

。

2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2,520,739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54.5138%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99,726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050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与宋俊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48,020,46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48,020,46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

<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48,020,46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1

年

1

月

28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与宋俊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三


